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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财农〔2026〕19 号

长治市财政局
关于下达 2026 年中央财政常态化帮扶资金

预算指标的通知

相关县区财政局：

根据《山西省财政厅关于下达 2026 年中央财政常态化帮扶

资金预算指标的通知》（晋财农〔2026〕40 号）文件，现下达 2026

年中央财政常态化帮扶资金预算指标（以下简称帮扶资金，资金

规模详见附件）。项目名称：中央财政常态化帮扶资金，项目代码：

10000015Z155110000004。该项指标市县收入列政府收支分类科目

“1100231”，支出列“21305”。具体要求如下：

一、突出衔接资金支持重点。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

长治市财政局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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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及省委、省政府关于统筹建立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促进乡

村全面振兴的决策部署和 2026 年中央、省委一号文件要求，聚焦

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按照《中央财政常态化帮扶资

金管理办法》（财农〔2026〕10 号）和我省印发的《财政常态化

帮扶资金管理办法》（晋财农〔2026〕34 号）要求，突出资金支

持重点，持续加强产业帮扶、就业帮扶和欠发达地区开发式帮扶，

督促行业部门加强产业项目论证选择和组织实施，不断健全完善

联农带农机制，强化资金项目绩效管理，提升产业项目带动就业、

促进增收的实效。对过渡期通过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支持

的、截至过渡期结束仍未实施完毕的项目或政策，可继续通过帮

扶资金予以支持，确保项目顺利实施、政策有序转换和退出。

二、强化资金使用管理情况跟踪监督。市级财政部门收到帮

扶资金指标文件后，应尽快将资金转发到县。县级财政部门收到

上级帮扶资金指标文件后，要在 30 日内将帮扶资金下达到具体项

目，不得简单切块到乡镇、部门和有关单位。中央财政帮扶资金

纳入预算执行常态化监督范围，市县财政部门要在预算一体化系

统及时接收登陆预算指标，并保持“追踪”标识不变。要依托预

算管理一体化系统转移支付监控模块，加强日常监管，提高转移

支付资金使用管理的规范性和有效性。要严格按照国库集中支付

规定拨付资金，不得采取“以拨作支”等方式违规将衔接资金拨

至财政专户、预算单位实有资金账户、地方融资平台、乡镇（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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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等非最终收款人账户。

附件： 2026 年中央财政常态化帮扶资金预算指标分配表

长治市财政局

2026 年 5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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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抄送：山西省财政厅长治监管处，市委统战部，市发展改革委员会，

市农业农村局，局预算科、国库科。

长治市财政局办公室 2026 年 5月 18日印发



附件

2026年中央财政常态化帮扶资金预算指标分配表

单位：万元

市县 合计 提前下达 此次下达

开发式帮扶任务 以工代赈任务 少数民族发展任务 欠发达国有农场巩固提升任务 欠发达国有林场巩固提升任务

备注

小计

其中：

小计 提前下达 此次下达 小计 提前下达 此次下达 小计 提前下达 此次下达 小计 提前下达 此次下达

提前下达 此次下达
发展新型
农村集体
经济

易地扶贫
搬迁后续
扶持

绩效评价
奖励

长治市 44882.4 30833 14049.4 44222 30238 13984 5500 4655 2400 499 499 0 161.4 96 65.4 0 0 0 0 0 0

上党区 1999 711 1288 1981 700 1281 700 13 18 11 7

襄垣县 2228 1150 1078 2228 1150 1078 1150 27 

屯留区 1250 0 1250 1250 1250 89 

平顺县 9442 5819 3623 9095 5472 3623 1892 1200 347 347

黎城县 3709 2894 815 3709 2894 815 750 52 1200

壶关县 9149.6 8073 1076.6 9061 8024 1037 850 787 88.6 49 39.6

长子县 1637.8 36 1601.8 1583 1583 55 54.8 36 18.8

武乡县 6422 5353 1069 6270 5201 1069 561 152 152

沁县 5195 4283 912 5195 4283 912 900 1080 

沁源县 1477 1364 113 1477 1364 113 99 

潞城区 2373 1150 1223 2373 1150 1223 1150


